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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12-46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煤炭采购事项：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所属山西地区

发电企业分别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大唐集团”）全资子公司大唐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大唐燃料公司”）签署了合计四份“年度煤炭购销协议”（以下统称

“山西煤炭购销协议”）；于协议有效期内（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所属山西地区发电企业将分别从大唐燃料公司采购生产用煤，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约为 1.26 亿元（“人民币”，下同）。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城发电

公司”）与大唐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大唐陕西发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燃

料公司”）签署了“运城煤炭购销协议”，于协议有效期内（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运城发电公司将从陕西燃料公司采购煤炭，年度交易

金额上限约为 0.11 亿元。 

（3）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大唐国际连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连城发电

公司”）与大唐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甘肃大唐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燃料公

司”）签署了“连城煤炭购销协议”，于合同有效期内（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连城发电公司将从甘肃燃料公司采购煤炭，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约为 1.66 亿元。 

上述三项关联交易合并计算交易金额约为 3.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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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销售事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唐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内蒙古燃料公司”）与大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大唐燃料公司签订

“内蒙煤炭购销协议”，于合同有效期内（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内蒙古燃料公司将向大唐燃料公司供应煤炭，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约为 3 亿

元。 

 

2、关联人回避事宜：与上述交易有关的三名关联方董事刘顺达先生、 

胡绳木先生及方庆海先生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3、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公司认为，上述交易可以使公司所属发电企业获

得稳定的燃料供应，有效控制燃料成本，保证正常的安全生产经营；并充分有效

的利用已有的专业化煤炭经营资源，发挥优势互补作用，实现双赢。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部分子公司向大唐集团部分子公司采购煤炭 

1、本公司所属山西地区发电企业即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及山

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四家公司分别与大唐集团全资子公司大

唐燃料公司签署了“山西煤炭购销协议”；于协议有效期内（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所属山西地区发电企业将分别从大唐燃料公

司采购生产用煤，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合计约为 1.26 亿元。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运城发电公司与大唐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陕西燃料公

司签署了“运城煤炭购销协议”，于协议有效期内（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运城发电公司将从陕西燃料公司采购生产用煤，年度交易金额上

限预计约为 0.11 亿元。 

3、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连城发电公司与大唐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甘肃燃料公

司签署了“连城煤炭购销协议”，于合同有效期内（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连城发电公司将从甘肃燃料公司采购生产用煤，年度交易金额上

限预计约为 1.6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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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项关联交易合并计算交易金额约为 3.03 亿元。 

 

（二）本公司子公司向大唐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燃料公司与

大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大唐燃料公司签署了“内蒙煤炭购销协议”，于合同有效

期内（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内蒙古燃料公司将向大唐燃

料公司供应煤炭，年度交易金额上限预计约为 3 亿元。 

 

（三）于本公告日，大唐集团及其子公司合共持有本公司约 34.71%的已发行

股本。大唐燃料公司、陕西燃料公司、甘肃燃料公司均为大唐集团的控股或全资

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大唐燃料公司、陕

西燃料公司及甘肃燃料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故本公司部分子公司分别与其

签署煤炭购销协议或合同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四）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

时，出席会议的 12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5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刘顺达先生、胡绳木先生及方庆海先生就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因上述关联交易合并计算的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0.5%以上但低于 5%，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大唐燃料公司，是大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资本金 6.07 亿元，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电力燃料的经营。 

2、陕西燃料公司，是大唐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力燃料的采购和销售。 

3、甘肃燃料公司，是大唐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24 日，主要经营煤炭、重油、煤炭采样、制样、

化验及专业技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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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部分子公司向大唐集团部分子公司采购煤炭 

1、“山西煤炭购销协议”项下之交易：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本公司所属山西地区发电企业分别与大唐燃料公司签

署了合计四份煤炭购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合计约为 1.26 亿元。上述四份

协议条款大致相同，主要条款如下： 

（1）本公司所属山西地区发电企业将于合同有效期内分批向大唐燃料公司

采购生产用煤。 

（2）煤炭具体批次的供应价格应在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并根据市场

条件，由各方公平磋商确定。 

（3）合同双方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单据进行结算。 

（4）山西煤炭购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预计为 1.26 亿元，该金额上限乃

参照 (i) 本公司所属山西地区发电企业预期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向大

唐燃料公司采购的煤炭量；及 (ii)估计的煤炭价格。 

（5）合同期限：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一年。 

 

2、“运城煤炭购销协议”项下之交易：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运城发电公司与陕西燃料公司签署了“运城煤炭购

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合计约为 0.11 亿元，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运城发电公司将于合同有效期内分批向陕西燃料公司采购生产用煤。 

（2）煤炭具体批次的供应价格应在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并根据市场

条件，由各方公平磋商确定。 

（3）合同双方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单据进行结算。 

（4）运城煤炭购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预计为 0.11 亿元，该金额上限乃

参照 (i) 运城发电公司预期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向陕西燃料公司采购

的煤炭量；及 (ii)估计的煤炭价格。 

（5）合同期限：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一年。 

 

3、“连城煤炭购销协议”项下之交易：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连城发电公司与甘肃燃料公司签署了“连城煤炭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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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合计约为 1.66 亿元，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连城发电公司将于合同有效期内分批向甘肃燃料公司采购生产用煤。 

（2）煤炭具体批次的供应价格应在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并根据市场

条件，由各方公平磋商确定。 

（3）合同双方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单据进行结算。 

（4）连城煤炭购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预计为 1.66 亿元，该金额上限乃

参照 (i) 连城发电公司预期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向甘肃燃料公司采购

的煤炭量；及 (ii)估计的煤炭价格。 

（5）合同期限：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一年。 

上述三项关联交易合并计算交易金额约为 3.03 亿元。 

 

（二）本公司子公司向大唐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内蒙古燃料公司与大唐燃料公司签署了“内蒙煤炭

购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合计约为 3 亿元，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内蒙古燃料公司将于合同有效期内分批向大唐燃料公司供应生产用

煤。 

（2）煤炭具体批次的供应价格应在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并根据市场

条件，由各方公平磋商确定。 

（3）合同双方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单据进行结算。 

（4）内蒙煤炭购销协议年度交易金额上限预计为 3 亿元，该金额上限乃参

照 (i) 内蒙古燃料公司预期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向大唐燃料公司供应

的煤炭量；及 (ii)估计的煤炭价格。 

（5）合同期限：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一年。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子公司向大唐集团子公司采购煤炭是由于本公司上述山西及甘肃地

区子公司煤炭资源严重不足，供货渠道也相对有限，在煤炭市场形势比较严峻时

期，通过与大唐集团相关专业煤炭经营企业签订协议，能够充分发挥这些专业公

司的优势，保障供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煤炭市场价格，缓减由于煤炭市场变

化对本公司发电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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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子公司向大唐燃料公司销售煤炭是由于内蒙古燃料公司是从事煤炭

经营业务的专业公司，近年来煤炭业务发展迅速，在资源、供应商和价格方面具

有一定的优势，自身也有拓展国内市场的需要；大唐燃料公司亦是专业化的煤炭

销售公司，在运输组织、市场客户资源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双方合作可以发挥

优势互补的作用，实现双赢。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签署“山西煤炭购销协议”、“运城煤炭购销协议”、

“连城煤炭购销协议”和“内蒙煤炭购销协议”属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

条款进行的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经营发展的整体需要； 

2、“山西煤炭购销协议”、“运城煤炭购销协议”、“连城煤炭购销协议”

和“内蒙煤炭购销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七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山西煤炭购销协议； 

4、运城煤炭购销协议； 

5、连城煤炭购销协议； 

6、内蒙煤炭购销协议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7 日 


